
 

 

 

 

教大 · 秋色 · 小市集 

參加者指引 

 

中譯本只供參考，內容以英文原文為準 

 

定義 

  

1. 「主辦單位」及「大會」指香港教育大學圖書館企業及創新教育組。 

 

2. 「申請者」指申請市集攤位的個別教大同學/校友或教大同學/校友圑隊。 

 

3. 「參加者」指由主辦單位正式書面接納並已悉數繳付參加費及按金的申請者。 

 

4. 「市集」指 「EdU Autumn Mini Fair 教大 · 秋色 · 小市集」。 

 

參加資格及要求 

 

5. 所有教大全日制或兼讀制同學及校友均可報名參加。教大同學及包括最少兩位教大同學的

團隊會獲優先考慮。 

 

6. 由於攤位數量有限，每一申請者（無論個人或團隊）只可提交一份申請。 

 

7. 每位個人或團隊申請者可以選擇申請最多兩個相連攤位，成功與否視乎供應而定。若成功

申請兩個相連攤位，申請者須繳付雙份參加費及雙份按金。 

 

8. 參加者必須： 

a) 參加所有由大會安排的簡報會和培訓班； 

b) 於大會指定日期或之前提交一份銷售計劃書； 

c) 離場時清理好所分配的攤位及歸還所有借用物品； 

d) 市集完結後，於大會指定日期或之前提交一份評核及反思報告；及 

e) 提供大會所要求的數據，作改進將來項目發展的參考。 

 

參加者完成本段所有要求，可以申請退回 400元（一個攤位）或 800元（兩個攤位）按金。 

 

9. 參加者必須預先提供貨物/服務（例如手工製品）的資料，並確保可以配合市集的實際情況，

否則可被主辦單位取消資格。除實體商品外，參加者亦可於攤位提供藝術及專業服務，例

如手工藝工作坊、繪畫人像、攝影服務等。 

 



10. 參加者嚴禁轉讓、外判及/或分租攤位予任何第三者。如被發現違反此規定，參加者將會被

要求立即移除第三者的所有物品及商業訊息。主辦單位保留追究參加者因轉讓、外判及/或

分租攤位所引致的任何損失及終止其參加資格。 

 

11. 申請者可建議與校外單位（如學校、非政府組織、社會企業）合作營運攤位。申請者必須

在申請時提供所有詳情，供主辦單位考慮。如果合作建議被主辦單位接納，申請者/參加者

仍須獨自完全承擔其參加市集的所有責任。 

 

12. 主辦單位保留拒絕任何申請的絕對酌情權，並不須提供任何理由。 

 

費用 

 

13. 參加費為 400元（不可退回）及按金 400元（達到第 8段所列全部要求者可申請退回），必

須在主辦單位正式接受申請後立即支付。 

 

14. 申請者若成功申請兩個相連攤位，須繳付雙份參加費 800元及雙份按金 800元。 

 

15. 一經付款，任何退款要求將不獲考慮。參加者必須完成第 8段全部要求，方可申請退回按金。 

 

16. 若參加者基於任何原因自行退出或被主辦單位取消資格，其參加費及按金將不獲退還。 

 

攤位分配 

 

17. 主辦單位將根據是次活動的全部條款及規則審核所有申請。如果符合資格的申請數量超過

可提供的攤位數量，主辦單位將根據預定的準則挑選申請，包括但不限於：是否配合市集

的宗旨和目標、預期在企業和創新方面的學習經歷、所提議業務的可行性、吸引力、預期

的客戶群等。 主辦單位的所有決定均為最終決定，並不接受任何上訴。 

 

18. 主辦單位擁有分配攤位的唯一及絕對決定權。包括攤位位置的所有決定均為最終決定，任

何改變請求將不獲受理。 

 

攤位規格 

 

19. 每個標準攤位包括一張約 180 cm x 60 cm 長檯及兩張坐椅。 

 

攤位運作 

 

20. 參加者必須參與全部兩天市集（即 2022年 9月 17及 18日），並確保其攤位在市集開放期

間（即上午 11時至晚上 8時）由至少一名授權代表駐場，負責維持攤位的運作。 

 

21. 參加者只可以在主辦單位指定的時間內佈置獲配的攤位。 

 

22. 除非另行通知，參加者必須在市集最後一天晚上 10時前完成收拾和撤出所分配的攤位。 



 

23. 所有視聽設備所產生的聲音，不可以對其他參加者及訪客造成滋擾和不便。 

 

24. 參加者借用的所有傢俱和物品必須在市集結束時歸還給主辦單位。如有蓄意損壞及遺失，

參加者須賠償大學或場地提供者的相關損失。 

 

25. 在市集結束後，參加者須負責處置其攤位內的垃圾和廢棄物品。 

 

展示和銷售要求 

 

26. 除非已獲主辦單位豁免，否則參加者只能出售在其申請表上所申報的商品。 

 

27. 下列物品嚴禁出售： 

a) 沒有相關合法牌照的食物和飲品 

b) 無牌、被禁或違反任何商標版權的物品 

c) 攻擊性武器、槍械、彈藥、炸藥、放射性物料、易燃物質、不雅及淫穢物品、毒藥、非

法藥物及相關用具 

d) 任何形式的酒精及煙草產品 

e) 任何動物及動物身體部份 

f) 任何以下性質的物品：i ）挑撥性；ii）誹謗性；及／或 iii）散播仇恨言論 

g) 任何法律禁止及主辦單位認為不合適的商品 

 

28. 參加者必須確保在其攤位出售的所有商品及所提供的服務均沒有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所有出售的貨品或所提供服務，必須符合香港市場的相關法規。如有關物品需要牌照或許

可證方可進行市場推廣、銷售或持有，參加者必須持有所需的合適牌照或許可證。 參加者

必須於任何時間皆遵守有關銷售、進口和擁有此類產品或提供此類服務的所有法律或規定。 

 

終止參加資格 

 

29. 如主辦單位認為個別參加者的行為非法、具冒犯性、危險性或可能不符合主辦單位或市集

的宗旨，主辦單位有權終止該參加者的參加資格。  

 

30. 如主辦單位認為任何參加者的任何行為可能會損害市集或大學的聲譽及/或形象，主辦單位

有權終止該等參加者的參加資格。  

 

31. 個別參加者若被主辦單位終止其參加市集的權利，該參加者將無權要求退還已支付予主辦

單位的任何款項或任何形式的補償。 

 

市集的變更和取消 

 

32. 當發生主辦單位不可控制的情況，包括但不限於交通系統重大延誤、公共衛生情況、極端

天氣、場地提供者安排等，如主辦單位認為合適，有權於任何時間更改市集的舉行日期、



時間及/或地點（包括但不限於推延至稍後日期）、取消或縮短市集的運作，而不須對參加

者承擔任何責任。 

 

33. 如市集因特殊情況被取消，主辦單位將重新決定及安排日期和地點。此外，主辦單位亦可

以邀請參加者參加另一類似活動作為補償。 

 

附加守則和規例 

 

34. 主辦單位保留解釋、改變和修改任何指引的權利，並因應市集有序運作的需要，於任何時

間發佈附加守則和規例。 

 

35. 參加者亦必須遵守場地提供者的所有規則及指引。 

 

免責聲明 

 

36. 主辦單位不會承擔因參加者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而引起的任何爭議或責任。 

 

37. 主辦單位不會承擔任何涉及或影響參加者/訪客、其個人物品和商品的風險之財務或法律責

任。 

 

38. 做生意會涉及風險。申請者必須清楚明白會有可能損失金錢，因此應考慮自己的投資目標

和風險承受水平。申請者承認主辦單位並無就市集的訪客及成果作出任何承諾或保證，並

同意在這方面不會向主辦機單位提出索償。 

 

-完- 


